
 

商 会 通 讯 
  

[2014] 第 8 期 

安徽省合作交流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4 日 

 

 

 

安徽省人民政府发文贯彻落实 

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

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7号）精神，做好我省注册

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工作，省政府日前下发了贯彻落实国务院

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（皖政秘〔2014〕42号）。 

一、改革工商登记制度，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，是党中

央、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，对加快转

变政府职能、创新政府监管方式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

规则、保障创业创新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把思

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

上来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履职尽责、创新破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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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工作，确保我省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工作顺利推进。 

二、各市、县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研究、协调、

解决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中的具体问题。各有关部门要密

切配合、形成合力，加快制定和完善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，

与工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统筹推进、同步实施。 

三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，完善

配套制度，建立健全适应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要求的信息

化支撑平台。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推进“安徽省市场

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建设，逐步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

程电子化登记管理，确保改革前后工商登记管理业务平稳过

渡。 

四、简化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手续。市场主体登记时，

申请人需提交对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享有使用权的证明，并对

证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实行“一照多址”，允许市场

主体在其住所所属行政辖区（县、区）内增设不需前置许可

的经营场所，该场所可不再办理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手续，但

必须向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申请备案。实行“一址多照”，允

许同一地址作为多家市场主体的住所。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可

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水平，制定本行政区域简化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手续的具体规定。 

五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

革政策的宣传解读，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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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社会营造理解、关心和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。注册资本

登记制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向

省政府请示报告。 


